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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畜禽鸟及其产品市场管理严防禽流感的紧急通知 

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厅（局）、经贸委、

商委（内贸办、财贸办）： 

 

 

不久前，亚洲一些国家爆发高致病性禽流感，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。最近我

国广西、湖南、湖北发生禽流感和禽流感疑似病例，不仅对我国的畜牧业发展造

成严重影响，而且对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构成一定威胁。为有效监测、及时控

制和消除禽流感，加强流通、加工环节的畜禽鸟及其产品管理，现将有关事项紧

急通知如下： 

 

 

一、 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商务部门要充分认识禽流感的危害性，增强责任感和

紧迫感，站在立党为公、执政为民的高度，从保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、维护市场

稳定、促进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，切实做好禽流感防治工作。商务部门要成立协

调领导机构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工作职责，与农业、质检等部门密切配合，及

时了解掌握禽流感疫情动态，加强协调，做好应对工作。 

 

 

二、 搞好市场监测。各级商务部门要做好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工作，密切关注

市场动态。各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、省会城市商务部门要继续督促定点监测企业，

于每日上午 10 点前填报前一日市场情况，大型综合超市和社区超市增报白条鸡有

关信息。发生疫情的省区要将监测范围扩大到地级市，按商务部《关于调整城市

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系统有关事项的紧急通知》要求，尽快在地级市确定符合条

件的企业，指导、督促企业注册并按时填报，登录口令和路径不变。各地商务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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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要深入当地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、综合超市和其他商品销售场所，现场检查

生活必需品价格、供应变化情况。当地市场如发生商品价格暴涨、群众抢购、断

档脱销等异常情况，应立即向我部报告。 

 

 

三、 完善应急预案。各地商务部门要认真分析本地市场情况，充分估计疫情可

能对市场稳定造成的不利影响，尽快制定、完善肉类产品市场供应应急工作预案，

特别是要建立畜禽产品地方储备制度，并做好替代品货源组织工作。一旦发生肉

类产品市场异常波动，要按照《突发事件生活必需品应急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商务部

令 2003 年第 7号）的规定，适时组织市场调控，维护市场稳定。各地商务部门要

充分利用商务部市场监测系统提供的信息，加强对本地区市场供应工作的指导，

采取切实措施，确保肉类产品不出现断档、脱销现象。 

 

 

四、 严格市场准入。各级商务部门要继续深入实施“三绿工程”，加强对流通、

加工企业的卫生质量安全管理。畜禽鸟及其产品批发、零售企业，特别是活畜、

活禽和鸟类市场要规范进货渠道，严格索证索票制度，完善购销档案，加强卫生

质量安全的检测，严把市场准入关，对不符合卫生质量要求的产品一律不得上市

销售。特别是要严防疫区畜禽鸟及其产品进入非疫区市场销售。 

 

 

五、 规范屠宰管理。各级商务部门要立即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，按照国务院《生

猪屠宰管理条例》的原则要求，逐步实施家禽定点屠宰，规范家禽屠宰行为；整

顿和规范畜禽屠宰加工市场秩序，加大打击私屠滥宰的执法力度。畜禽鸟产品加

工企业要严把原料入厂关，规范检验和检疫程序，并加大产品出厂检验关。发现

禽流感或疑似禽流感的，应当及时报告并采取措施妥善处理。 

 

 

六、 组织市场督查。为督促各地做好上述工作，商务部将派出工作组赴各地督

查，重点检查流通、加工环节防治禽流感各项措施的落实情况。各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商务部门也要加强对各地市工作的督查，并将督查情况及防治禽流感有关

措施及时报送商务部。 

 

 

特此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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